
《夜羽盟》——羽民隱秘刺客組織 
夜羽盟，為羽民於世間紛亂中誕生之黑夜之刃。成員多由戰爭孤兒、黑市逃犯與流亡武裝所組

成，信奉「月光即庇佑，黑影為庇身」之理念。其足跡遍及沙丘雪嶺，專精於刺殺、滲透、奪還與

間諜任務，無懼權勢，亦不畏天命。 

背景概述 
混元紀末，九國烽火蔓延，羽民失去制空權後，被迫棲身地面，轉而倚靠大漠與高原黑市求

存。 
隨貴族棄民、軍隊潰逃與瘟疫饑荒爆發，萬餘名無依孤童與難民聚集於扶桑分枝覆蔭之下。 

組織源起 
首任盟主原為羽民軍中棄將，於扶桑樹蔭下救起一批戰孤，訓練為隱匿刺客，奠定夜羽盟之

基。 
初以清除黑市惡霸求存，後轉型為自主運營之情報與暗殺體系，逐漸擴展為獨立情報組織。 

成員特徵 
●​ 引入截國基因科技，透過融合多種獸類基因，改造骨骼與肌肉，使其具備控制飛行之

翼羽。 
●​ 成員毛羽色多為「夜羽色」：黑灰間帶靛光，適於夜行潛伏；部分個體保留原生羽色作為

紀念。 
●​ 常著防沙披風裹身、配戴繡有暗紋的面具，高階者多佩月光祝福之「靈羽」作為信物。 
●​ 擅長使用加密語言與隱密通訊，情報可透過古詩偽裝，亦有「飛羽信封」傳遞密命之

例。 
●​ 任務前常以響螢占兆，任務後徹底抹除身份痕跡，行事極為隱匿。 

社會階層劃分 
●​ 飛翔階層（翼民）：貴族、軍官與特權階級，擁有完整基因改造，可自由於巨樹間飛行。 
●​ 地行階層（地民）：無力負擔改造費用者，多生活於地面黑市與貧民聚落，亦為夜羽盟主

要招募來源。 

飛行與生存環境 
羽民依賴基改巨樹所構成之空中城邦為居，飛行能力為維生與交通所必需。 
雙翼可滑翔、長距飛行與攀附樹幹，戰術與日常皆異於地面國度之太陽人。 

組織架構 
●​ 盟主：最高領導者，永不具名，僅傳代號。 
●​ 長老：情報策劃核心，掌握九國邊境與黑市動態。 
●​ 刺客：主要作戰幹部，執行暗殺、綁架、潛入等高風險任務。 
●​ 育雛人：負責收容孤童與逃兵，訓練其成為刺客。 
●​ 行刑人：紀律監察，專責清剿內部背叛與違規，手段冷酷。 
●​ 織器師：打造裝備武器，信仰扶桑靈體，風格異於常人。 



一名翼民刺客的形象草案 
繪製：電子奇美拉 

 

不同種類刺客的各自形象 
最左邊的面具男阿發是來兼職的，他需要點錢來養活妻小。 
 
繪製：Xia Orbital 



 

成員吸收與試煉 
●​ 常於戰亂地、孤兒院與黑市招募潛力新血，採志願與強制並行之制。 
●​ 所有新進者皆須通過「奔崖試煉」：百步高崖間奔行，不墜者始得名籍。 

信仰體系 
●​ 崇拜扶桑、月亮與黑夜，視白日為暴露與審判之兆。 
●​ 靈羽據傳曾受月光洗禮，能護身祛邪。 

盟語 
「夜行羽無痕，死而不墜名。」 
 
「靈羽斷處，心不離盟。」 

階級分佈 
多數成員出身地行階層，僅接受基礎或輕度改造，飛行力有限，反利於地面潛行。 

機密資助 
少數翼民將資源暗中挹注至地行刺客身上，助其完成飛行改造，造就空地兼具之精銳「影爪」。 

棲息與防禦 
夜羽盟據點多建於扶桑根系環境，借元能佈下屏障，屏蔽追蹤與感知。 



對羽民朝廷立場 
●​ 表面疏離，實則與若干官員保持秘密合作關係。 
●​ 雖接受他國密約暗殺，唯不濫殺無辜，亦不違盟之誓。 

與其他國家之互動 
●​ 對外行動具有高度選擇性，對部分政權展現極佳滲透與情報掌控力，對其他則多持觀

望與防範。 
●​ 傳聞夜羽盟曾成功刺殺敵國主將，扭轉一場大型戰役之勝負。 

 
 

響螢（Echo Firefly） 
響螢為源自羽民與截國交界山川溪谷之螢類生物，經過夜羽盟特殊訓練後，成為用於占兆與

加密傳訊之專屬馴蟲。其體態修長、翅薄如紗，可發出微弱綠光，行動隱密，適合高風險環境

攜帶。 
響螢最大特點為能根據地磁波動、聲波餘響與元能場變化，產生對應頻率之鳴音，供術者解析

其所象徵之吉凶徵兆，亦可作為密語暗號使用。 
 
部分資深刺客會與響螢長期共處，建立共鳴關係，將其視作預兆與命運的引導體，若響螢顯異

，則行動亦隨之調整。 

占兆規則 
●​ 鳴音穩定，節律如心跳：行動順利，無明顯風險。 
●​ 音頻急促且不斷：前路將遭敵意與阻礙，惟尚可克服。 
●​ 音強忽高忽低、間有斷點：須警戒潛伏威脅，如內應、轉向或光學迷彩。 
●​ 突然靜止，現場寂然：凶兆，意味伏擊、感知遮斷或通訊中斷。 
●​ 雙蟲同鳴且頻率錯亂：占兆混亂，疑有外部高階干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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